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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函
地址：11230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4樓

承辦人：陳永文

電話：02-28912105分機225

傳真：02-28961591

電子信箱：bo_3237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3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投區民字第108601166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登記資料卡1份 (4306320_1086011663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檢送第15任總統、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投、開票

所工作人員登記資料1份（詳如附件），敬請推薦所屬擔 

任本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，至紉公誼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選舉日期訂於109年1月11日（星期六）舉行，為使本 

次選務工作順利進行，請貴單位踴躍推薦所屬參加。

二、配合選務期程，推薦人員登記資料卡正本（身分證字號、

連連絡電話、戶籍資料鄰、里等，需填寫完整）請於6月15

日前傳真或免備文送本所民政課遴選組彙辦。

三、有關遴選作業洽詢專線： 02-28912105轉214王錦莉小

姐。

四、貴單位如需要登記卡格式，請至本所網站首頁 

（https://btdo.gov.taipei/）「選舉專區」點選下載檔

案使用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(中央選舉委員會除外)、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各區公所除外)

副本：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新民國中 1080327

*PFAA1083001910*


